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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起火原因
消防已介入调查

小琪琪的妈妈说，当时夫妻俩骑的两辆电动车

是在同一家店买的，后来换过新的电池，也在这家

店里。

出事的电动车18日下午被带回了杭州景区消

防救援大队。被大火烧毁后，电动车主体只剩下

漆黑框架，只有后车兜状况尚可。小琪琪的粉色

哆啦A梦头盔和魏师傅的头盔摆在一块，边缘被

熏黑了一块。

19日下午6点29分，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布

消息，经过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组现场对

事故电动车残骸的调查取证，初步判断，“7.18”电

动车起火事故起火原因与电动车的锂电池故障有

关。其他相关取证工作仍在进行，具体火灾原因仍

在调查中。

涉事车辆品牌为CZYMH
电动车专项整治立即开展

19日夜间，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

通报称，“7.18”西湖景区电动自行车起火自燃发生以后，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力量启动相关调查。

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车辆登记信息，涉事车主车辆向上

城区“满意车行”购买，品牌为CZYMH，型号为TDR1572Z，

2018年11月14日首次上牌，车牌号为杭2670192，2021年4

月6日变更为杭3548010。

7月19日，执法人员前往“满意车行”检查。该车行经营

范围含电动自行车销售等。目前，该车行仍在销售CZYMH

牌电动自行车，但无涉事同型号电动自行车（TDR1572Z

型）。该品牌电动自行车由杭州迅驰雅马哈工贸有限公司生

产，2017年 6月7日领取电动自行车生产许可证，证号为：

（浙）XK16-002-00079，有效期至2022年7月11日；2019年

电动自行车由许可证管理转为CCC管理后，该企业目前委托

无锡邦度科技有限公司贴牌生产。

关于涉事车辆电池是否进行更换，因现场未发现更换记

录，有关情况正作进一步核实。检查人员对同品牌不同型号

的两款电动自行车以及该店销售的一款锂电池组进行质量抽

检，后期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置。

在有关部门确定自燃原因后，市场监管部门将据此继续

做好涉事车辆深入调查。同时，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立即开

展生产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

杭州电动车行业商会下发紧急通知
2000多家门店立即自检自查

杭州市共有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2000多家。18日，杭

州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商会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市所有电

动自行车的经营户，立即对以下内容进行自检自查：一、必

须销售符合3c标准的产品，严禁门店对车辆进行加装改装；

二、严禁在门店无人状态下给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三、严

禁经营户晚上入住在商铺内；四、所有车体内的电池必须分

离；五、所有门店锂电池必须单独储存，同时匹配必要的安

全保障工具。

不少家长表示害怕
但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19日中午11点左右，记者来到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门口停放着许多电动车，正值暑假，不少家长都是来接孩

子放学的。骑车来的，有的是爷爷奶奶，有的是爸爸妈

妈，大部分家长都做到了戴头盔，有些后座上还安装有儿

童座椅。

问到起火事件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当然害怕”，

但是堵车加上不方便停车，“（除了电动车）暂时没有更好

的替代品”。

王女士（化姓）61岁，孙女11岁，她退休后特意买了

辆电动车送孙女上学。“有些培训班开车开不进来的，不止

少年宫，学校门口也这样。虽然家里有轿车，但是停车很不

方便，所以还是只能用电动车。”

此外也有人担心充电安全，来接女儿放学的李女士（化

姓）就是其中之一。“我以前还打过报警电话。”李女士说，

之前小区楼道里半夜发生过电动车充电引发的起火，她闻到

气味后起来报警，所幸没什么大事。

律师说法：
电动车起火
消费者该如何自我保护？

近年来，我国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此次

玉皇山路电动车起火事件，更是将电动车的安

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假设，此次事故是由于电动车自身缺陷

造成的，那么作为消费者，该如何从法律层

面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记者咨询了两位

律师。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刘云波

表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在排除受害者

自身原因导致事故的情况外，电动车起火

事故的受害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进

行索赔。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

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

赔 偿 ， 也 可 以 向 产 品 的 销 售 者要求赔

偿。”发生事故时，消费者在有条件的情

况下，应及时保护现场，最好对现场进行

录像、拍照保存证据。同时，还应及时向

有关部门投诉或者申诉，以保护自己的消

费权益。

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朱俊也持相

同意见。他表示，无论是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零三条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

款，均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

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

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因

此，在本案中，电动车主既可以向电动车的

生产厂商，也可以向销售商主张对应的赔偿

责任。

当然，同样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

第二款的规定，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

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

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

向销售者追偿。

至于具体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则要结合

电动车主的受伤程度。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七十九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

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

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

赔偿金。

刘云波律师还建议，从消费者维护自身安

全的角度来说，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车时，应检

查产品是否符合3C认证；日常使用电动车

时，要勤检修，切不可非法改装电池或车架；

充电时，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单元门内、楼梯

间或房屋内，不要使用花线，不要使用容易发

热的小功率插座。

魏师傅和小琪琪

电动车行驶中起火致父女二人严重烧伤

面对巨额医疗费，谁来赔、怎么赔？法律专家一一解读

电动车主体只剩下框架 爱心人士尽力帮助这个家庭

电动车成为许多人出行重要工具


